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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8 日，

哈尔滨市环保局组织执法人员对新
民种猪场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
现该企业养殖数量约 4000 头，冲洗
猪舍产生的废水排入 10 个使用混凝
土预制件建造的集水池内，总容积
约 130 立方米，收集后的废水连同粪
便无偿提供给哈尔滨众盈农作物种
植合作社。现场检查未发现新民种
猪场设置对外排污口。

新民种猪场生猪养殖项目需要
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擅自
投入使用违法问题的处罚意见，已
经哈尔滨市环保局局长办公会审议
通过，3 日内即可向该企业送达处罚
文书；2018 年 5 月 15 日，进行了无组
织排放养殖异味的监测，监测结果
超标，已立案调查，并于 2018 年 6 月
4 日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调查终结后依法处罚。新民种
猪场是否造成地下水污染问题，哈
尔滨环保局呼兰分局已向哈尔滨市
环境监测站申请监测，将根据监测
结果做出处理。

1.“猪场的猪粪没有任何处理设
施，排放到没有任何防渗处理的土
坑里，随处抛弃死猪，任由其自然腐
烂”的问题调查情况

土坑内的猪粪由呼兰区农林畜
牧局牵头运送至呼兰区大用有机肥
场 14 车，剩余部分区政府正组织相
关部门进行清理。经呼兰区农林畜
牧局调查，新民村南废弃土坑内死
猪系无主病死猪尸体。按照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4〕47
号）的规定，呼兰区农林畜牧局已监
督长岭街道将死猪挖出并运送至巴
彦燊缘无害化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
理。

2.“猪场处于村屯的上风口，每
年春夏秋三季异味严重扰民”的问
题调查情况

2018 年 5 月 15 日，哈尔滨市环境
监测中心站对该种猪场异味排放进
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超标。 2018 年 6
月 5 日，市环保局呼兰分局立案调
查，并向该种猪场下达了《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哈）环责改字
〔2018〕第（271800004）号），如该种猪
场拒不改正，市环保局呼兰分局将
依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
法》、《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
连续处罚办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3.“ 2017 年 村 民 向 当 地 政 府 及
环保局等部门反映后，该厂同意整
改但直至 2018 年仍未整改，反而扩
大 养 殖 规 模 ，增 大 污 染 强 度 ”的 问
题调查情况

呼兰区农林畜牧局在省畜牧局
规模养殖场信息监管系统里调取了
该猪场的年出栏数量，2015 年，该企
业出栏育肥猪 12136 头；2016 年，出
栏育肥猪 18873 头。在 2018 年 3 月 8
日市环保局呼兰分局调查时，该猪
场养殖数量约 6000 头；2018 年 6 月以
来，据呼兰区农林畜牧局调查，对新
民种猪场养殖数据共向上级部门报
送过两次，分别为 2017 年全年出栏
量和 2018 年 6 月存栏量。出栏量数
据为：6 月 13 日向哈尔滨市畜牧局报
送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规模
化畜禽养殖厂普查表》，报送数据为
10000 头； 6 月 14 日向哈尔滨市畜牧
局报送数据为 4200 头。

4.“呼兰区环保局调查该猪场未
建有防渗漏污水池约 8 平方米，实际
该猪厂猪舍（长 50 米宽 2 米）近 100
平方米区域都是直排污水的地方”
的问题调查情况

2018 年 3 月 8 日，市环保局呼兰
分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该
种猪场猪尿液及冲圈废水排入到自
家猪舍北侧墙根处面积约 8 平方米
浅坑内，由于春季气温回暖，有部分
冻尿液及冲圈废水开始融化溢出浅
坑表面流入到院内的农田中。现该
种猪场于 2018 年 4 月已建设了 10 座
共计 130 立方米钢混捣制的储水池，
所产生的养殖废水全部排入储水池
中。

5.“处罚决定下达一个多月了，
该猪场的猪粪污水仍然满路都是，
影响居民通行和异味扰民，异味监
测和污水监测迟迟未做，猪场的污
染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
调查情况

经呼兰区长岭街道办事处现场
查看，没有发现满路猪粪和污水现
象。新民种猪场已采取整改措施，
修建了污水收集池，猪粪在场内装
车并当天清运，污水和猪粪免费提
供给哈尔滨众盈农作物种植合作社
用作肥料。市环保局呼兰分局已组
织对该企业进行了异味检测，并责
令该企业进行整改。在组织监测之
前，该种猪场已对排水管网以及废
水收集池进行了整改，所以市监测
中心站未能采到当时排水水样。对
于该种猪场排放的养殖废水是否对
地下水造成污染，已委托有资质的
第三方对地下水进行了采样，现正
在认定过程中。

6.“南大坑看到了满坑的猪粪尿
和数不清的猪尸。 6 月 8 日，呼兰区
环保局杨队长和该厂经营者用铲车

对大坑内的猪粪尿和死猪进行了简
单填平和掩埋，没有对死猪进行无害
化处理”的问题调查情况

经呼兰区农林畜牧局调查，新民
村南废弃土坑内死猪系无主病死猪
尸体。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
（国办发〔2014〕47 号）的规定，呼兰区
农林畜牧局已监督长岭街道将死猪
挖出并运送至巴彦燊缘无害化处理
厂进行无害化处理。呼兰区环保局
杨队长未参与该厂经营者用铲车对
大坑内的猪粪尿和死猪进行简单填
平和掩埋。

7.“呼兰区政府派出当地村干部
和派出所威胁村民，阻止村民接触督
察组工作人员，防止村民检举经营者
和环保局的欺骗行为”的问题调查情
况

经调查核实，6 月 9 日，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到呼兰区检查工作，哈尔
滨市环保局呼兰分局派出 2 名人员陪
同进入现场检查，并没有指派其他执
法人员在现场外围阻止居民到现场
反映问题的情况。

据哈尔滨市公安局呼兰分局反
馈， 6 月 9 日，长岭派出所按领导指
示要求，在现场做好维持秩序工作，
未着装、未开警车。在工作组检查期
间，新民种猪场门口来了几名上访人
员（并未进院），随之新民村村主任过
来劝说上访人员保持冷静，并试图劝
离上访人员。同时告知上访人员，领
导到养猪场就是来解决上访人反映
的问题。在此期间上访人员并没有
过激语言和其他过激行为，因此长岭
派出所工作人员并没有和上访人员
直接接触。

据哈尔滨市呼兰区长岭街道办事
处反馈，6 月 9 日，在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组到新民种猪场检查工作期间，长
岭街道办事处没有派机关干部到现
场阻止居民反映问题；新民村委会主
任在养猪场西侧门口看到举报人柴
某等 3 人，便和他们说不要进院，国家
来人调查环境污染问题，会依法处理
的。举报人只是在门口用手机拍录，
没要求进院。

8.“瞒报存栏数量，把猪场存栏量
10000 多头猪说成 1400 头，不带领督
察组工作人员检查污染严重的猪舍
而是检查污染小一点的猪舍”的问题
调查情况

据呼兰区农林畜牧局调查，2018
年 6 月以来，对新民种猪场养殖数据
共向上级部门报送过两次，分别为
2017 年全年出栏量和 2018 年 6 月存栏
量。出栏量数据为：6 月 13 日向哈尔
滨市畜牧局报送的《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规模化畜禽养殖厂普查表》，
报送数据为 10000 头；存栏量数据为：
6 月 14 日向哈尔滨市畜牧局报送数据
为 4200 头。近期没有在任何渠道向
任何部门报送过 1400 头的存栏数量。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到新民种猪
场检查工作期间，现场检查的时间和
地点均由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决定，
呼兰区相关人员只是作为陪同人员，
无建议权。

（三）问责情况
无。
五十九、受理编号 1546 号：“牡丹

江市污水处理厂南面，郝家砂场在道
边一厂房大院内洗砂，白天夜间不停
的工作，沙尘漫天飞扬，洗砂污水顺
若地下一处暗道流向房子后面的江
中，污染水体，已持续数年。 2 年前，
这一区域就已被政府明令禁止挖砂
洗砂，目前该砂场仍在生产。”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现场位于牡丹江市污

水处理厂对面，道边的厂房大院内，
企业名称为牡丹江市阳明区五公里
砂场，个体经营，经营者赵文军。该
砂场于 2007 年建设，无环保审批手
续；2017 年 4 月 12 日，阳明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颁发了工商营业执照，经营
范围为砂石、水泥销售。 2017 年 5 月
19 日，变更为牡丹江市工商局开发区
分局管辖。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为防止洗砂加工

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污泥和扬尘对水
环境和空气造成污染，造成河道淤
塞 、植 被 破 坏 ，影 响 水 生 态 环 境 。
2016 年，市水务局对河道内洗砂行为
进行综合整治，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
内洗砂。 2018 年 6 月 8 日，河道管理
部门巡查时发现，牡丹江市阳明区五
公里砂场内有砂土含水量较大，水政
监察支队立即派人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现场检查没有发现取水设施。经
询问当事人得知其用铲车从牡丹江
内端取的水湿润砂土，是为了减少砂
土卸载过程中产生扬尘。为了进一
步确认五公里砂场是否有洗砂行为，
2018 年 6 月 14 日 18 时，市水政监察支
队对该砂场进行了突击检查，没有发
现洗砂行为。

接到信访转办件后，2018 年 6 月
16 日早 8 时，市水务局派出调查组对
该砂场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该砂
场没有进行洗砂作业行为。经调查
组现场排查，发现在该砂场沉淀池中
有一暗管通向江中。经了解，砂场暗
管是砂场成立前厂区院内排放雨水
管道，很久以前使用过。调查组当场
责令其封填了场地内暗管口，拆除通

往江边的暗管。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牡丹江市阳

明区五公里砂场院内有部分土毛石
和已加工的花岗岩碎石，据了解，该
土毛石来自牡佳铁路客运专线桦林
隧道，现已停止拉运，公安部门已介
入调查，目前正在审理中。 6 月 22 日
晚，该砂场已被工商局查封，至今未
生产。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十、受理编号 1547 号：“一是举

报人之前向督察组反映“自 2005 年以
来，龙沙区滨江社区北侧一小造纸厂
（原齐齐哈尔造纸厂玻璃纸车间）在
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违法生产，散
发异味，严重污染周边空气，生产废
水未经处理通过暗管经雨水井排入
嫩江”问题，此厂于 5 月 30 日-6 月 6
日夜间一直生产，6 月 7 日夜间开始
停产。督察组转办此信访件后，当地
环保部门的调查结论是“问题不属
实”。举报人对此调查结果不满意，
称之前反映的造纸厂通过“暗管”排
放污水的问题没人来查，要求取缔该
造纸厂。二是多年来，齐齐哈尔造纸
厂小区 28 号楼的污水直排地下。”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举报
人之前向督察组反映“自 2005 年以
来，龙沙区滨江社区北侧一小造纸厂
（原齐齐哈尔造纸厂玻璃纸车间）在
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违法生产，散
发异味，严重污染周边空气，生产废
水未经处理通过暗管经雨水井排入
嫩江”问题，此厂于 5 月 30 日-6 月 6
日夜间一直生产，6 月 7 日夜间开始
停产。督察组转办此信访件后，当地
环保部门的调查结论是“问题不属
实”。举报人对此调查结果不满意，
称之前反映的造纸厂通过“暗管”排
放污水的问题没人来查，要求取缔该
造纸厂。）

（一）基本情况
此案件基本情况已于第六批第

323 号案件进行了介绍，情况已报送。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6 日，

龙沙区政府责成龙沙区环保局调查
该案件。经龙沙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现场核查认定信访反映的问题不属
实。 6 月 15 日再次接到信访转办件
后，区政府高度重视，6 月 16 日晚 10
时和 6 月 17 日上午 9 时，主管副区长
带队，带领区环保、发改工信、安监、
物业和江安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人
员到该企业及周边现场调查。重点
检查有无“暗管”直排嫩江。经查，该
企业的建设地点位于原造纸厂玻璃
纸车间，厂区内污水井与厂外市政污
水井相联，排放生活污水和雨水，最
终排放去向为市污水处理厂。街道、
社区河长在日常巡河中未发现有明
暗管向嫩江排放污水。原造纸厂造
纸废水排水管网和泵站，已在原造纸
厂地段动迁中废弃拆除。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多年

来，齐齐哈尔造纸厂小区 28 号楼的污
水直排地下。）

此案件已于第六批第 323 号案件
进行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2018 年 6 月 17 日，龙沙区环保局、
物业办、江安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再
次到 28 号楼进行现场调查。经查，该
楼下水进入楼下的污水井，污水井通
过管道与污水泵站相连，污水最终进
入市污水处理厂。调查结论与第 323
号案件调查结论一致。

六十一、受理编号 1548 号：“鹤北
林业局办公所在地附近垃圾场西侧，
有 4、5 伙采砂者在此处不停地疯狂挖
砂，造成河水被污染，河西岸的大片
防护林被毁掉，河床遭到不可修复的
破坏，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一）基本情况
2004 年鹤北林业局发生洪水灾

害，鹤北局 13 居民委及养鸡场整体淹
没，原因是梧桐河局址 11 委段河道不
畅，形成洪水下泄的瓶颈，极易产生
洪水倒灌。河道西侧向阳 115 林班内
的 0.2627 公顷面积属于河道管理范
围，同时该区域也存在影响泄洪的问
题，因此鹤北水务局在防汛期前决定
对该区域进行清理，河道清理工作于
2017 年 4 月 1 日开始。鹤北林业局水
务局采取的河道采砂、断面清理措施
属于清淤疏浚手段，是十分必要的。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6 日，

鹤北国有林管理分局局长宋德年责
令林政稽查大队组成调查组对信访
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地调查。经现场
定位和测量勘察，采砂地块共 2 块。
采砂地块 1：面积分别为 1.1988 公顷，
坐标为（0607707,5268561）与（0607983,
5268435）。此地块在宝泉岭农垦管辖
区域内，非鹤北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施
业区。采砂地块 2：面积为 0.2627 公
顷 ，坐 标 为 （0608663,5268273） 、
（0608660,5268242） 、 （0608771,
5268261）。此地块在鹤北重点国有林
管理局向阳林场 115 林班内，属于林
业用地。该地块内的采砂行为均为
河道内采砂。

经调查核实，向阳林场 115 林班
内的采砂地块是鹤北重点国有林管

理局水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黑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以及《鹤北重点国有林管理局
2016-2019 年度河道采砂规划实施方
案》确定的河道采砂、河道清理的地
块。鹤北林业局水务局将规划的可
采区域划分为若干个采砂河段，依法
定程序公示、竞拍，中标者与水务局
签订有关合同。局级重点工程申请
河道采砂权的，实行协议出让。 2018
年 4 月，鹤北林业局水务局分别与杨
彬、王广英签订河道疏浚协议，对河
段进行疏浚。采砂地块没有林木，采
砂过程中造成一段时间内河水混浊，
在施工过程中为便于行洪，个别地方
河床有所变动，但没有发生不可修复
的破坏，没有发生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的现象。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十二、受理编号 1549 号：“甘南

县音河水库于 2017 年被县政府定为
风景名胜区，水库北面的一大型养猪
场和南面的一大型养鸡场都在 2017
年县政府通告要关闭的养殖场名单
之内，但目前仍未关闭，存在污染水
库和异味扰民问题。”

（一）基本情况
甘南县禁养区划定搬迁工作于

2016 年 5 月开始启动，计划于 2017 年
12 月完成，甘南县畜牧局负责禁养区
划定和养殖户普查工作，县环保局负
责 禁 养 区 划 定 综 合 协 调 和 执 法 工
作。甘南县禁养区共分为甘南镇城
区禁养区、风景名胜保护区禁养区、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禁养区、江河流域
保护区禁养区。全县禁养区内共 3 家
规模养殖场，截至 2017 年 8 月，甘南
县已对城区禁养区内 2 家规模养殖场
进行了关闭。

2002 年，黑龙江省旅游委确定甘
南县音河水库风景区为“AA”级风景
区，风景名胜保护区禁养区搬迁关闭
属地责任单位为音河水库管理处。
群众反映的养鸡场，位于水库景区南
侧区域，距离最近居民区 30 多米，
2017 年 8 月被县政府确定为搬迁对
象 ，当 时 3.5 万 只 蛋 鸡 淘 汰 时 间 为
2018 年 11 月底，正值产蛋高峰期，立
即关闭养鸡场损失较大，所以以其蛋
鸡饲养周期科学制定关停计划，按时
序推进，避免短期突击关停行为，计
划于 2018 年 11 月底正式关停。目前，
该养鸡场还有蛋鸡约 2.8 万只。

景区东北侧养猪场为鑫鹏牧业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树霖，该养
猪场于 2011 年倒闭，自行关停。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接到信访转办件

后，2018 年 6 月 17 日和 18 日，甘南县
政府组织畜牧局、环保局、水库管理
处等相关单位对现场进行了核查。
经查，该养鸡场有“三防”粪污收集设
施，但储粪棚防雨盖有所破损，有鸡
粪暂堆放在院内场地上。防雨盖有
所破损，有鸡粪暂堆放在院内场地
上，但由于养鸡场处于水库下游，距
离水库核心区较远，不存在污染水库
水体问题，但存在异味扰民现象。 6
月 17 日，甘南县环保局依法对其下发
了整改通知，要求 10 日内完成储粪棚
修缮工作，并将院内堆放的鸡粪进行
还田或清理到储粪棚中，确保粪污现
场防治整改到位。

经实地核查，景区东北侧的鑫鹏
牧业有限公司早已经关闭，厂区内没
有粪污残留，没有异味。

下一步，甘南县政府将责成县畜
牧、环保、音河水库管理处等部门，要
求养鸡场业主认真履行关停计划，到
期后立即停止养殖活动。相关执法
部门在此期间加强监管，监督该场粪
污防治设施正常使用，不出现污染环
境问题。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十三、受理编号 1550 号：“有人

在富锦市东山（卧虎力山）南侧肆意
采石，破坏生态环境。”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富锦市东山实为富锦

市乌尔古力山，西南角位于石砬山林
场管护范围内有 6 家采石场，分别是
建华采石场、建国采石场、丰华采石
场、华兴采石场、兴安建材场、盛鑫采
石场，目前均处于关停状态。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上述 6 家采石场

开采范围均为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形
成的历史遗留采石区。 2008 年，富锦
市国土局为这 6 家采石场办理了《采
矿许可证》，其中盛鑫采石场《采矿许
可证》有效期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到
期后国土部门未办理采矿证延期手
续，采石场按照要求停产。建华采石
场、建国采石场、丰华采石场、华兴采
石场、兴安建材场等 5 家的《采矿许可
证》有效期截止到 2016 年 1 月。《采矿
许可证》到期后，按照林业生态管理
要求，富锦市国土局未再办理采矿证
延期手续，并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对这
5 家企业下达了《关于石砬山林场施
业区内采矿证延续及采矿行为告知
书》，告 知 其 不 得 继 续 从 事 开 采 活
动。 2016 年 4~6 月期间，富锦市国土
局执法局巡查中发现，这 5 家企业存

在非法违规开采行为。市国土局依
法定进行了立案查处，分别给予 7 万~
7.7 万元的处罚。 2017 年，按照市委、
市政府文件的要求（富办文﹝2017﹞5
号），2017 年 7 月 11 日，富锦市国土局
对这 6 家采石场下达了《关于限期关
闭采石场的通知书》，6 家采石场按照
要求进行了关闭。 2017 年 7 月以来，
均处于停产状态。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十四、受理编号 1551 号：“沿江

公园外滩啤酒广场有百余家露天烧
烤，距城市居民楼仅 300 米，每天晚上
5 点到 10 点营业，烟雾弥漫，严重污
染周边环境。举报人 2016 年曾向中
央环保督察组反映此问题，但当地相
关部门欺上瞒下，问题一直没有得到
解决。”

（一）基本情况
沿江公园外滩啤酒广场位于佳木

斯市沿江公园、防浪堤下方沙滩处，
由佳木斯鸿凯游乐有限公司建设，并
进行经营管理，目前市场内设有烧烤
摊位 80 个、百货服装等摊位 200 个，
经营时间为 17：30-21：30，日均客流 3
千余人次。

2013 年以前，佳木斯市一些主要
街路由商贩自发形成的占道夜市，由
于露天烧烤食品，烟尘污染、噪声扰
民等问题，周边居民反映十分强烈，
因此佳木斯市于 2013 年取缔了市区
占道夜市。取缔占道夜市虽然得到
了夜市周边居民的好评，但由于弱势
群体再就业等客观因素需求，原占道
夜市商贩分散转移到市区各其他街
路、巷道流动经营，占道经营、露天烧
烤、噪声扰民问题反而更加突出。

2013 年 12 月，佳木斯城市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与佳木斯鸿凯游乐有限
公司签定了《佳木斯市松花江沙滩广
场场地占用和经营管理协议书》，开
始市场化。 2015 年，为从根本解决问
题，本着“疏堵结合”的原则，经市政
府批准建设临时板房、市场设施；经
市政府主要领导批准，在外滩江边沙
滩区域设置烧烤区。

在夜市日常管理方面，经营公司
和区城管执法局配有专人对烧烤区
进行规范化管理，市场内由专业保洁
公司负责场地保洁，产生的垃圾采取
密闭回收集中清运做到日产日清，并
配有多处移动水冲公厕。现在烧烤
经营商家已全部使用电、煤气类烧烤
设备，大大降低了对周边环境影响。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9 日，

佳木斯市城管、环保、水务等部门工
作人员进行实地调查，经调查发现，
所有烧烤经营业户均使用电、煤气类
无烟烧烤设备，在加工食品时有轻微
的油烟产生；该区域设有垃圾桶、环
保型公厕，产生的垃圾粪污由专业保
洁公司集中密闭清运，现场环境卫生
状况良好，无垃圾积存现象；经测量
烧烤区与附近居民楼直线距离 400 米
以上、且中间隔沿江公园、滨江路，不
存在噪音扰民问题。

经水务部门实地调查发现，啤酒
广场确有临时板房、市场设施位于松
花江行洪区内存在影响泄洪问题。
为此佳木斯鸿凯游乐有限公司制定
了《鸿凯游乐有限公司防汛应急预
案》，发生汛情前（即松花江佳木斯段
水位达到 78 米时），佳木斯鸿凯游乐
有限公司将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
案》，12 小时内全部拆除临时板房和
市场设施，保证泄洪安全。

为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总体要
求，避免出现“一刀切”现象，又妥善
解决环境问题，佳木斯市就啤酒广场
存在的问题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整改
措施：一是鉴于城市发展集团公司与
鸿 凯 游 乐 公 司 签 订 的《协 议》将 于
2018 年 12 月到期，文化夜市于 8 月 31
日停止运营后，佳木斯市将督促鸿凯
游乐公司自行拆除啤酒广场内临时
板房及市场设施，恢复沙滩原貌。二
是加强啤酒广场经营期间防汛安全
的管理，为有效处置防汛突发事件，
保障安全度汛，佳木斯市责成鸿凯游
乐公司按照《防汛应急预案》，在松花
江佳木斯段水位达到 78 米时，12 小时
内立即对阻碍行洪的临时板房、市场
设施进行拆除。三是责令夜市经营
企业鸿凯游乐有限公司，对食品加工
摊位进行定岗定位的严格管理，减少
食品加工油烟的产生。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十五、受理编号 1552 号：“双鸭

山市天佑机电制造公司两台燃煤锅
炉无除尘设备，生产过程中排放烟尘
扰民，电镀车间电镀废液直接通过下
水道排入市政管网，污染安邦河。”

（一）基本情况
双鸭山天佑机械电器修造有限责

任公司位于双鸭山市尖山区城南工
业园区，项目总投资 899.9 万元，年产
矿用单体液压支柱 3 万根，于 2012 年
5 月开工建设，2013 年 6 月建成。该
项目于 2012 年 8 月办理环评审批手
续，2018 年 3 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

2016 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期间，
有群众举报该企业存在“无环保手
续、电解液流入安邦河污染水体、取
暖锅炉烟尘污染环境”问题。经调查

认定：该企业化学镀生产产生的废水
储存在建有防渗功能的储水池；经市
环境监测站采样分析该企业外排口
没有总镍检出，其排水主要是厂区雨
水和生活污水；取暖锅炉存在超标排
放问题。

针对该企业存在的建设项目未验
先投、锅炉超标排放等问题，市环保
局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双环改〔2016〕20 号）。企业按照
要求向市环保局报送了《环境问题整
改方案》、安装了化学镀污水处理设
备、制定了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报
备，全厂已经接入集中供热，锅炉已
拆除。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6 日，

市环保局组成调查组进行了调查核
实。经查，该企业已于 2017 年 10 月中
旬由岭东区双达供热公司集中供热，
企业原有的 2 台 2 吨燃煤锅炉取暖期
已停止使用，并于 2018 年 4 月拆除。
经现场核实和机电专家现场确认，该
企业镀件工艺为电镀工艺，企业电镀
废水储存池和下水井间没有发现管
道连接；在电镀车间内发现一台连接
7 米左右软管的潜水泵，该潜水泵为
独立设备，仅与一段橡胶管相连，发
现该设备时潜水泵和橡胶管在车间
地面堆放，没有与废水相连，也没有
通电。问询业主解释是该设备用于
几个电镀槽间导流。厂区内草坪晾
晒约 5 公斤电镀污泥。市环保局环境
监测站工作人员在厂区距离电镀车
间最近的 2 个生活污水观察井取样监
测，其中 1 号井中有锌检出（浓度为
3.62 毫克/升）、2 号井中有总铬检出
（浓度为 0.23 毫克/升）。电镀件为矿
用单体液压支柱，现场带有标签的原
料桶显示该企业电镀使用的是含镍、
锌的电镀液。经检测，厂区生活下水
井 1 号 总 铬 浓 度 为 0.04mg/L、锌
3.03mg/L、镍 2.78mg/L；厂区内生活下
水 井 2 号 总 铬 浓 度 为 0.26mg/L、锌
6.24mg/L、镍 4.78mg/L。检测结果表
明，该企业涉嫌暗管排污，市环保局
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经问询该公司副总经理姜建勋，
该企业于 2016 年 1~3 月进行化学镀车
间试生产，后由于产品不合格，化学
镀车间已停产。 2018 年 6 月 3~13 日，
企业接到订单，由于担心产品质量不
过关，擅自将化学镀生产工艺改为电
镀生产工艺，开始违法组织生产，为
期 10 天。该企业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没有生产，市环保局监察
人员分别在 2016 年 8 月 11 日、2017 年
3 月 21 日、2017 年 9 月 20 日、2018 年 1
月 27 日、2018 年 5 月 30 日，对企业进
行现场检查，整个厂区无人，车间未
生产。

依据以上现场调查和监测数据，
市环保局认定该企业存在以下环境
违法行为：一是批建不符，擅自改变
生产工艺；二是涉嫌使用临时管线非
法向生活污水管网中排放含重金属
的电镀废水；三是违法存放危险废
物。市环保局对该企业环境违法行
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处理。一是责令
该企业电镀车间立即停产，市环保局
已查封电镀车间、扣押了相关设备；
二是市环保局对企业涉嫌暗管排污行
为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市公安局尖山
分局工作人员已于 6 月 19 日介入调
查；三是依法对该企业实施了行政处
罚，对企业批建不符、涉嫌私设暗管、
违规存放危险废物等行为分别予以
8.89 万元、20 万元和 1.18 万元罚款。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十六、受理编号 1553 号：“阿城

区顺发矿业有限公司和小岭铁辛矿
两家企业，在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的情
况下，私自开采国家矿产资源，损毁
植被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破坏生态环
境，多年来，估计损毁国家二级林面
积达到 60 万平方米，树木 13 万余株，
举报人要求查处上述两家企业。”

（一）基本情况
1.哈尔滨阿城顺发矿业发展有限

公司，始建于 2005 年 5 月 31 日；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2301127750056593。
主要建设设施有尾矿坝、厂房、井口、
道路、料场。现占地面积总计 183 亩，
其中，尾矿占地面积 115.8 亩，荒地 9
亩，排水沟 5.6 亩，井口占地 1.5 亩，其
它占地 51 亩。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
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自 2017 年 1 月
16 日至 2019 年 5 月 15 日（证书编号：
c2300002010102120077735），开采矿种
是铁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
规模 12 万吨/年；2005 年 10 月，取得
省安监局准建批复后，开始进行矿山
建设。期间因经济原因多次停建，后
因资金链断裂，于 2014 年 7 月彻底停
止建设至今。 2005 年 11 月 11 日，该
企业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获得阿城
区水务局审批（审批文号：200568）。
由于验收条件不达标和企业停产等
原因，水土保持设施未验收。目前，
该企业按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完成
了水土保持设施中的尾矿坝等工程
设施部分；未完成的是植树种草等植
物措施部分，主要原因是企业多次关
停，尾矿坝的库区和临时存土场还在
利用，待尾矿坝蓄满和临时存土场使
用完成后方可植树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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